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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11年度第二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5日(星期四)14時 00分至 14時 55分 

地點：本局會議室 

主席：王副局長宏榮                                     

                                                記錄：王仁俊 

出席：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工作報告 

第 1案：上次廉政會報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第 2案：本局 111年 1月至 111年 7月重點政風工作報告。 

  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參、提案討論 

 提案 1：為防範本局各業務單位辦理補助或交易業務時，未能合於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規定，並減少公職人員關係

人漏未揭露身分關係之風險，請各業務單位於辦理補助或

交易業務時，適時檢核可能涉及之利衝法相關規定及採取

因應措施，並建立完善之身分關係提醒機制，請審議。  

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政風室盤點本局各單位各採購或補助業務，

及有關利衝法規範之對象、關係人，提供各單位同仁遵循，亦請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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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配合利益衝突迴避之揭露規定，檢核可能涉及利衝法相關規定之業

務，以完善本局公職人員利衝迴避身分提醒機制。 

 

提案 2：為避免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資訊置放於「法令規定」、「下載專區」(或「檔 

      案下載」)、「科室業務」、「廉政園地」等欄位項下之網頁， 

      而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款但書 「公 

      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不符，建請同意於本局網站首頁建立 

     「補助公開專區」，請審議。 

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政風室協調各單位彙整有關利衝法之補助業

務，並協調秘書室資訊管理人員辦理本局網站首頁建立「補助公開專

區」之連結。 

 

提案 3：有關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抽查本局 110年度財務收支及單位 

       (附屬單位)決算，認本局辦理宣導物品管理情形涉有異常情 

       事，請各單位確實依照物品管理手冊第 21、23及 24點之規 

       定辦理宣導物品管理情形，請審議。 

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請政風室先參考釐清其他機關相關宣導品管理機制，於下

次會報再行提案，亦請各單位後續配合建立宣導品管理制度。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本次會議有關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身分揭露規定，各

單位務必配合辦理，持續提醒同仁瞭解相關防弊態樣，落實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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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參與。 

 

陸、散會：14時 55分 

     


